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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导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关于第5845040号“马蒂隆”商标无效宣告案的行政判决书中认为：对诉争商标是否
含有地理标志进行认定时，应当以是否会“误导公众”为判定标准。对外文地理标志的保护，“商标中有商品的地
理标志”不能机械的理解成外文商标地理标志本身以及唯一对应的汉语翻译，应当包括能够引起相关公众将其
与该外文地理标志关联和对应的汉字组合。

 
2014年10月24日，法国国家原产地名称局（简称“法国名称局”）针对珠海经济特区全达实业有限公司（简
称“全达实业公司”）在第33类“葡萄酒”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的第5845040号“马蒂隆”商标（简称“争议商标”），向
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评委”）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

法国名称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Madiran”是法国葡萄酒产品的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同时也是公众知晓的外
国地名，争议商标“马蒂隆”是“Madiran”的中文翻译，易引发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全达实业公司申请争议商标
具有恶意。据此，争议商标的注册应被宣告无效。

2015年10月20日，商评委作出裁定，认为法国名称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马蒂隆”为“Madiran”的
中文翻译，即不能证明“马蒂隆”为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此外，考虑到法国名称局未对“Madiran”为葡萄酒等商
品上的地理标志这点充分举证，诉争商标未违反修改前商标法第十六条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法国名称局

虽援引修改前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因此商评委不予支持。关于法国名称局的其他

主张，商评委也未支持。

法国名称局对此裁定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坚持其无效宣告理由，并进一
步补充提交有关“马蒂隆”的宣传、销售证据，请求撤销原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并责令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定。

被告商评委坚持被诉裁定的认定。认为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全达实业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陈述，其述称“马蒂隆”与“Madiran”存在明显区别，“马蒂隆”不
是“Madiran”对应的中文翻译，更不是其对应的固定、唯一的中文翻译，因为据其检索发现，“Madiran”还具有
其它翻译“马迪郎”、“马第宏”等；“Madiran”并非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所指的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Madiran”并
非法国葡萄酒产品的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法国名称局称其“扰乱以后的正常市场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缺
乏事实依据。综上，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对涉及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评述，认为本案的程序问题应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实体问题适用修改

后的商标法。法院推翻了商评委关于诉争商标的注册不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的相关
认定。

 （1）关于诉争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该原产地名称在法国受保护的相关法令以及中国相关媒体的报道等证据可以证

明，“Madiran”已经构成标示葡萄酒来源于法国特定地区，且其葡萄酒商品的特定质量等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
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即修改前商标法第十六条所指的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在庭审中，被告

明确表示其对于“Madiran”是法国葡萄酒商品上的地理标志不持异议，但认为诉争商标标志中的汉字“马蒂隆”并
非“Madiran”的唯一对应中文翻译，故不应认定诉争商标中包含应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法院认为，根据商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的目的在于避免消费者对于使用地理标志商品的来源地区及其相应的品

质产生误导，因此，对诉争商标是否含有地理标志进行认定时，应当以是否会“误导公众”为判定标准。……对
于本案中“Madiran”这种缺少其他特定含义的非英文的外文标志，中国相关公众往往根据其发音将其翻译为发
音接近的汉字组合。而在前述翻译过程中，包括外国地理标志权利人、媒体、商品销售商、消费者等不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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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将同一个外文地理标志翻译为读音接近的不同汉字组合。如果仅确定与外文唯一对应的一种汉语翻译予以

保护，而否认其他汉语翻译可能产生的误导公众的后果，则与修改前商标法第十六条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目的不

相吻合。因此对于外文地理标志的保护，“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不能机械的理解成外文地理标志本身以及
唯一对应的汉语翻译。应当包括能够引起相关公众将其与该外文地理标志关联和对应的汉字组合。被告仅

因“马蒂隆”并非“Madiran”的唯一对应中文翻译，而认定不属于修改前商标法第十六条适用的情形，该认定有
误，法院予以纠正。

 （2）关于诉争商标是否违反修改前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修改前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

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

本案中，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全达实业公司作为从事进口葡萄酒商品销售的主体，除

本案诉争商标外，在第33类葡萄酒等商品上申请注册了大量与外国葡萄酒知名产区或酒庄相近的标志。此外，
全达实业公司还曾就部分可能涉嫌抄袭外国葡萄酒知名产区名称的商标注册作出主动撤销的保证。全达实业公

司在其网站上称其销售法国原装进口葡萄酒的同时，在葡萄酒特定商品上大量恶意囤积商标的主观恶意较为明

显，已经超出了损害特定主体相关权益的范围，严重扰乱了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构成商标法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原告的该项主张具有一定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基于上述理由，法院判决撤销原无效宣告裁定，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定。

万慧达代理法国名称局参与了上述案件。

 
短评：

 
北京知产法院针对第10832858号“玛歌•鹰贵”商标的第（2016）京73行初130号判决和本判决均体现了法院不
论是对于地理标志的认定，还是对于地理标志近似性的判断，尺度上都更显灵活。而本判决基于本案具体情况

进一步强调了《商标法》第16条的立法本意，认为应以“误导公众”作为判定标准，对外文地理标志具有多个对
应汉语翻译情况应如何保护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本案争议商标申请和注册均在2001年《商标法》实施期间，相关实体问题适用2001年《商标法》进行审理。
2001年《商标法》及现行《商标法》均未明确规定对第十六条所述的地理标志的具体认定问题。针对外文地
理标志，在以往的实践中，一般是对外文地理标志本身及其对应的中文翻译进行保护。在认定对应的中文翻译

时，一般以官方出具的权威文献的译名为准。但是，有的外文地理标志并没有权威译名；有的外文地理标志的

译名不止一种，但其权威译名却并不常用。例如法国葡萄酒的原产地名称“Marguax”，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3月第2版的《英汉大词典》将其译为“马尔戈”（P1175），而我国商务部2015年1月6日发布的《进口葡萄酒相
关术语翻译规范》则将“Marguax”译为“玛歌”、“玛高”。事实上，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书籍和互联网文章中，
多以“玛歌”作为“Margaux”的对应中文翻译，“马尔戈”和“玛高”则用得较少。相应地，有关“Marguax”的商标抄袭
案件多集中于“玛歌”这个译名，而对“Margaux”保护也主要集中在“玛歌”上。因此，如何处理需视具体情况而
定。

具体到本案，商务部2015年1月6日发布的《进口葡萄酒相关术语翻译规范》将“Madiran”译为“马蒂兰”，但是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信息，“马蒂兰”很少作为“Madiran”的中文名进行使用。相反，“Madiran”在这些媒介中一般译
为马第宏、马迪朗、马蒂隆等。其中，“马蒂隆”多为全达实业公司使用，但也有部分第三方网站，例如“盒子比
价网”、“酒圈网”、“京东”、“淘宝”将“马蒂隆”和“Madiran”同时进行使用。正是考虑到这种使用使相关公众能够
将“马蒂隆”识别为产自于法国Madiran地区的葡萄酒标志，法院判定这种行为违反商标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
定。中国的汉字与拉丁文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一个发音是可以对应有多个汉字的。而简单的将相同发音不同

写法的汉字的排列组合商标孤立开来判断近似性必然有所区分。本案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比之以往的类似案件有

所突破，在外文地理标志的认定上，明确对与地理标志构成对应关系的中文翻译可以进行保护。这种保护的基

础是商标法16条的立法本意，即这种翻译的使用是否会误导公众。因而，当事人应该更多的考虑去证明外文与
中文的关联性。本案对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